吕协办发〔2022〕16号

关于对2022年度市政协委员履职工作

考核的通知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市政协调研室、各专门委员会，各界别活动小组，各县市区政协，各位市政协委员：

为强化委员责任担当，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推进委员管理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根据《政协章程》和《政协吕梁市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管理办法》，决定对2022年度市政协委员履职情况进行考核，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考核对象

政协第四届吕梁市委员会委员。

二、考核内容
1.履行委员职责情况。包括委员参加市政协各类会议、调研和考察、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开展建言献策或协商议事活动、“我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做贡献”主题活动、参与《政协同心圆》栏目、“书香政协”委员读书活动、学习培训以及提交年度履职报告等内容。

2.委员本职岗位工作情况。指委员在单位本职工作岗位上发挥表率带头作用情况。

3.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参加疫情防控、文明城市创建、捐款捐物、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情况。

三、考核时间

考核时间截止2022年12月30日，全体委员和各考核责任单位要认真做好委员履职情况统计汇总，按时报市政协办公室人事联络科。

    四、考核要求
1.市政协全体委员要认真撰写年度履职报告，如实填报本年度委员履职考核表（附件1）。

2.各县市区政协要对驻本县市区的市政协委员在本地履职情况和开展活动情况进行统计，并认真填写委员履职情况考核表（附件2）。

3.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市政协各专委会、市政协三大平台、市政协各界别活动小组要对委员参加活动和履职情况进行统计，并认真填写委员履职情况考核表（附件3-5），各界别小组召集人负责填报界别活动开展情况表（附件6）。

4.《政协吕梁市委员会委员履行职责登记表》电子版可登录吕梁政协网站或吕梁政协微信公众平台下载。

5.考评工作在市政协党组和主席会议领导下，严格按照《政协吕梁市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管理办法》进行，考核结果纳入委员履职管理档案，并作为评价委员的重要依据。对考核不称职委员将进行约谈，并向相关部门和委员所在单位通报情况。

联 系 人：王树英  0358-8238138

              张  莹  15709625284
电子邮箱：1713677100@qq.com

邮寄地址：吕梁市永宁中路9号吕梁市政协办公室人事联络

科214室

邮政编码：0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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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省政协办公厅，中共吕梁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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